清河站区环境提升项目
需求公示附件

附件一 报名材料：
（注：以下附件为实质性条款，没有对此作出完全响应的供应商将被拒绝）
	报名信息

	单位名称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（手机号）
	地址
	邮箱

	
	
	
	
	

	注：请报名供应商填写以上信息。



附件一：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所有条件，包括：
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参加此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附件二：响应人无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和失信记录。
附件三：每家单位只能作为一个响应人参加本次比选。
附件四：响应人必须具备承担本项目的能力。
附件五：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，不接受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响应。
附件六：响应人在比选过程中不得向比选采购单位提供、给予任何有价值的物品，影响其正常决策行为。一经发现，其响应人资格将被取消。



报名材料格式：
[bookmark: _Toc17461]附件1  法人营业执照（或其他证明响应人合法注册的文件）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





[bookmark: _Toc421622105][bookmark: _Toc495677503][bookmark: _Toc12784][bookmark: _Toc4718][bookmark: _Toc37675382]
附件2  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

声明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响应人名称）以响应人的名义作以下声明：
1. 参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，我单位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特此承诺。
2. 若比选采购单位发现我单位在参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有重大违法记录，我公司将无条件退出本项目的比选，并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。
特此声明！


  


响应人授权代表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__
响应人全称(盖章)：____________________					
日期：___年___月___日


[bookmark: _Toc37675383][bookmark: _Toc14596][bookmark: _Toc29548]
附件3 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
    本授权书声明：注册于（国家或地区的名称）的（单位名称）的（法人代表姓名、职务）代表本单位授权（被授权人的姓名、职务）为本单位的合法代理人，就项目编号为    的“    项目供应商比选”进行响应，以本单位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。
　　
本授权书于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签字生效，特此声明。
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（或盖章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被授权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附：
被授权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职　　　　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详细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邮政编码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传　　　　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　　　　话：


法人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：附有效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并盖章。
5

附件4 供应商资格声明书

致：比选人或比选代理机构
在参与本次项目响应中，我单位承诺：
(1)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所有条件，包括：
·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·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·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·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· 参加此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· 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(2)响应人无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和失信记录。
(3)每家单位只能作为一个响应人参加本次比选。
(4)响应人必须具备承担本项目的能力。
(5)本项目接受联合体响应，不接受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响应。
(6)响应人在比选过程中不得向比选采购单位提供、给予任何有价值的物品，影响其正常决策行为。一经发现，其响应人资格将被取消。
(7)须按要求获取采购文件。

上述声明真实有效，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。

  供应商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
附件二    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提升首都窗口形象，优化市民旅客出行体验，推进隔离设施规范治理和环境提升，开展“花园站区”建设工作，拟在西广场四街口到五街口步道、枢纽公交站台、匝三出口等区域设计定制228个花箱（花箱为租赁非购买），箱内种绿植或花卉，开展全年养护。
花箱设置范围：西广场四街口到五街口步道、枢纽公交站台、匝三出口等重点区域。
花箱款式、材质及设计样式需符合采购方要求，经采购方同意后方可实施。花箱设计款式、材质等产生的费用均包含在合同总价内，不再另行追加费用。
    二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清河站区环境提升项目
项目最高限价：32.20675万元
三、项目服务内容
    1.西广场四街口到五街口步道（人流量密集处，参照位置为柱墩与柱墩处，设置绿植或花卉；北自行车停放区域，间隔不超过15米，设置绿植或花卉）。
    2.进站口1（参照位置为柱墩后有绿植的区域，柱墩处设置绿植或花卉；柱墩后无绿植的区域，柱墩处设置绿植或花卉）。
    3.枢纽公交站台（参照位置为沿步道砖设置绿植或花卉）。
    4.五街口到消防通道（参照位置间距不超过25米设置绿植或花卉）。
    5.匝三出口（参照位置沿车流导行方向设置绿植或花卉）。
6.种植的绿植或花卉均确保其存活状态较好。按季节调整种植品种，保持较好的观赏效果。如发生枯萎、枯死、缺株等现象，及时补种更换。为确保整体美观，天气严寒时（11月至次年2月），经甲方同意后，可考虑放置仿真植物。仿真植物如有损坏、裸露等，应及时更换。
7.花箱需坚固美观，设计规格符合要求，摆放效果错落有致。
服务明细表：
	序号
	项目明细名称
	单位
	数量

	1
	西广场四街口到五街口步道花箱
约0.6m*0.5m*0.8m（高）
	个
	24

	2
	西广场四街口到五街口步道花箱
约1.2m*0.5m*0.6m（高）
	个
	74

	3
	进站口1花箱
约0.6m*0.5m*0.8m（高）
	个
	6

	4
	进站口1花箱
约1.2m*0.5m*0.6m（高）
	个
	16

	5
	枢纽公交站台花箱
约0.6m*0.5m*0.8m（高）
	个
	18

	6
	枢纽公交站台花箱
约1.2m*0.5m*0.6m（高）
	个
	72

	7
	五街口到消防通道花箱
约0.6m*0.5m*0.8m（高）
	个
	4

	8
	五街口到消防通道花箱
约1.2m*0.5m*0.6m（高）
	个
	8

	9
	匝三出口花箱
约1.2m*0.5m*0.6m（高）
	个
	6

	10
	养护人工费
	项
	1

	11
	防寒及杀虫费
	项
	1


四、人员安排
    本项目配备专业技术人员，负责本项目布置、维修、管养等工作。
五、资质要求
1.质量要求
（1）质量要求：质量按《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》（DB11/T 212）及现行相关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，按时完成所有园艺艺术景观施工，验收标准为合格；
（2）进度控制目标：满足项目阶段性及总体工期进度要求；
（3）质量控制目标：花箱外观及质量验收合格，展摆期间养护管理到位；
（4）安全控制目标：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，做好安全防范措施。
2.养护要求
（1）项目经理资格：由多年管理工作经验的专业项目负责人，担任本项目的牵头组织工作。技术人员要求：管养期间，需配备对接人及固定管理人（至少1名），开展每日3次的日常养护及管理工作，每日对养护效果进行巡查检查。采购方在合同履行期间，有权监督日常管理情况，并要求更换所需资质人员。
（2）向采购人提交《养护计划书》，内容应包含全年养护的品类、数量等。
（3）在养护过程中，不得发生溢水渗水、漏土污染地面、碰撞损坏设施等现象。因此产生的损失，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赔偿。
（4）养护期间，由成交供应商保证所布置的观赏效果，无枯枝败叶、无黄叶、无虫洞、无败花，保证叶片干净鲜亮，绿植、花卉无裸露。仿真植物，需美观整洁，无破损、裸露等。
（5）养护期内，不得缩短布置时间，提前撤除。若为保证观赏效果，需更新绿植花卉及仿真植物，更新数量、时间、品类需经采购方同意。
六、检验和验收
1.成交供应商履行合同并提交《养护计划书》，根据项目要求，根据服务需求和时间进度开展工作。采购方对成交供应商的服务进度和质量进行阶段性检查和监督。
    2.成交供应商在履行合同期间，阶段性更换植物或仿真植物并应开展阶段性自查。如不满足采购方要求，需在24小时内整改完成。
